
证券代码：60080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济南高新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2021-037 

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: 旺盛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旺盛生态”）。 

●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：本次公司为旺盛生态提供

的担保金额合计为765万元；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未对旺盛生态提供担保。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：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逾期

的累计余额为6.9亿元，公司已采取向法院起诉方式主张公司权利，目前已收取

全额保证金，解除了公司担保风险，上述逾期对外担保中，公司与深圳富奥康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等5.4亿元保证合同纠纷案件，法院一审判决确认涉案《保证合

同》对公司不发生效力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24日、2021年1月4

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违规担保风险解除的公告》、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及进展

的公告》。 

一、担保概述 

近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旺盛生态与山东历金海融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简称

“历金海融”）分别签署《国内反向商业保理合同》、《国内有追索权商业保理

合同》，旺盛生态向历金海融申请反向保理融资额度1,000万元、有追索权应收

账款保理融资额度500万元，保理服务费为10.5%，期限12个月；公司与历金海融

分别签署保证合同，按照持股比例为旺盛生态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

金额合计为765万元。旺盛生态本次借款在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的融资额度范围内。 

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1年度对

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38.2亿元，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于2021年4月2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公司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及



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》。 

    本次担保金额在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

审议。   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旺盛生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100738173856L；法定代表人：付聿国；

注册资本：10,032万元；注册地址：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8号楼；

成立日期：2002年1月17日；经营范围：生态环境治理服务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

复；水污染治理及咨询服务；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服务；大气污染治理；地质灾害

治理服务；固体废物治理；规划设计管理；景区管理；园林景观设计；城乡规划

服务；建筑设计；市政工程设计与施工；园林绿化工程、古建筑工程、环保工程、

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、建筑工程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河湖整治

工程、矿山工程、机电工程、电力工程、输变电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建

筑幕墙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地基与基础工程、土石方工程（不含爆破）、电子与

智能化工程、防水防腐保温工程；模板脚手架安装；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服务与技术转让；旅游项目开发；园林养护；保洁服务；物业管理；

软件开发；农业技术开发；园林机械设备、建筑材料、体育用品、非专控通讯设

备、电子产品的销售；花卉、苗木、非专控农副产品的开发、种植与销售；机械

设备、场地及自有房屋的租赁；土地整治服务；土地规划服务；工程勘察设计；

压力容器管道安装改造维修；城市供排水工程；污水处理工程；管道工程；消防

设施工程；建筑机电安装工程；工程项目管理；工程造价咨询；建筑劳务分包；

普通货物道路运输。公司持有其51%股权。 

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旺盛生态总资产 69,622.96万元，净资产 25,674.85

万元；2020 年 1-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,363.35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5,389.30 万

元。（经审计） 

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，旺盛生态总资产 73,110.80万元，净资产 26,973.78

万元；2021年 1-3月实现营业收入 8,884.74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1,298.93 万元。

（未经审计） 

三、公司与历金海融签署的相关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保证方式：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当旺盛生态不履行主合同项



下义务时，历金海融有权请求公司履行保证责任。 

2、保证范围：合同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旺盛生态应向历金海融偿还或

支付的合计 765万元债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保理融资款、保理服务费、利息、宽

限期罚息、本金罚息、利息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等。 

3、保证期间：保证是连续性的、不中断之担保。反向商业保理业务的保证

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到期日起两年，有追索权商业保理业务的保证期间

为主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最后支付日起两年；历金海融与转让人就主合同债务履

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，公司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

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。 

保证合同还对双方权利义务、保证责任的履行、保证效力等事项进行了约定。 

四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除本次担保外，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0.5亿元，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.27%；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.9亿元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3.38%；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逾期对外担保余额

为6.9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.75%，公司已采取向法院起诉方

式主张公司权利，目前已收取全额保证金，解除了公司担保风险，上述逾期对外

担保中，公司与深圳富奥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5.4亿元保证合同纠纷案件，法

院一审判决确认涉案《保证合同》对公司不发生效力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

2020年6月24日、2021年1月4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违规担保风险解除的公告》、《关

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》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8日 


